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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施會在 2018年發表《香港生活工資研究報告》，促請政府及有能力的僱主向

僱員支付「生活工資(Living Wage)」，並把水平訂為每小時港幣 54.7元，以彌補

現時法定最低工資落後於通脹、檢討時亦不考慮家庭基本生活需要的不足。 

 

一、什麼是「生活工資」?  

 

根據全球生活工資聯盟的定義，生

活工資是指一位勞工在一個標準工

作周所得到的報酬，足以為他及其

家庭提供體面的生活水平。體面生

活水平的要素包括食物、食水、住

屋、教育、保健護理、交通、衣物和

其他基本需要，包括應付突發事件

的儲備。推動生活工資能令僱員及

家人獲得合理回報及生活水平，改

善在職貧窮問題，長遠能收窄貧富

差距，締造更公平的社會。 

 

 

二、生活工資跟最低工資有什麼分別? 

 



 

生活工資與現時的最低工資最大分

別是，生活工資正正彌補了最低工

資不考慮家庭基本生活需要的不

足，因此能保障工人及其家人的基

本生活需要；而前者多屬於僱主自

願性質，後者則由政府立法規管。 

 

 

 

 

 

 

三、現時香港最低工資政策有何問題? 

 

香港在職貧窮問題嚴重，其中令基

層市民生活艱難的原因，就是最低

工資每兩年才檢討一次，而且調節

幅度偏低，不但追不到通脹，更不

能保障工人及其家人能負擔基本

的生活需要。 

 

調查顯示， 2017年 5月至 6月間，

高達 107萬人僱員時薪低於生活工

資水平(不包括政府僱員)，近六成

（58%）低薪工友集中於進出口貿

易、零售、飲食、物業管理、保安

及清潔服務等。 

 

根據扶貧委員會《2017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一人及三人家庭官方貧窮線分

別為 4,000元及 15,000元。若僱員按時薪 54.7元的標準領取生活工資，一人及

三人在職家庭的每月收入分別為 11,378元及 19,798元，比官方貧窮線分別高出

1.8倍及 32%。這反映領取生活工資足可令在職家庭脫離貧窮網。 

 

負責是次研究的中大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黃洪指：「是次研究對本港扶貧政策的

討論十分重要。推行生活工資是解決在職貧窮問題的重要方法。根據《世界人

權宣言》，獲得體面的工資以保證體面的生活水平，是人類的基本權利。」 

 



四、生活工資在外國普及嗎?  

生活工資運動近年在不同國家（如英國、加拿大、新西蘭及美國）也正在迅速

開展，而不論政府部門及私營企業也積極參與。如英國，自 2011年起成立生活

工資基金會（Living Wage Foundation），進一步建立認證制度，在英國各地（包

括蘇格蘭、北愛爾蘭及威爾斯等地）繼續推廣生活工資。至今已有接近 4,800

名僱主獲得認證成為生活工資僱主，承諾向屬下僱員（包括直屬僱員、合約僱

員及外判工）支付生活工資。 

 

聯合國也認同工資的釐定要顧及僱員的基本生活需要，可持續發展目標八：「體

面工作和經濟增長」，正指出體面工作應為勞動者及其家人提供公平的收入、社

會保障，及可發展的前景等。 

 

五、樂施會如何看「生活工資」? 

 

樂施會呼籲政府及企業支付僱員每小時$54.7生活工資。樂施會並計劃與合作夥

伴在香港推行生活工資運動，與商界及民間社會成立獨立推動生活工資的組

織，透過認證制度向社會表揚樂意支付生活工資的僱主。政府作為最大的僱

主，聘用最多的外判基層工，樂施會促請政府牽頭支付外判工生活工資，同

時，我們呼籲有能力的僱主向他們的所有員工（包括直屬僱員、合約僱員及外

判工）支付生活工資，使社會朝向發展「人本經濟」，以人為本，讓社會上絕大

多數人及最弱勢的一群人均可享有平等發展的未來，共創更公平的社會。 

 

了解更多： 

樂施會研究報告：《香港生活工資研究報告》 

樂施會的工作：香港在職貧窮 

 

-    完  - 

 

https://www.oxfam.org.hk/f/news_and_publication/16369/LW_report_OHK_FINAL_9Dec-new%20cover%20-%20CHI.pdf
https://www.oxfam.org.hk/tc/what-we-do/advocacy-and-campaign/hong-kong-advocacy/povertyinhongkongandoxfamsadvocacywork-advocacy

